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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公约》的  

  实施情况  

《公约》第十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  

 1.  《生物武器公约》的每一条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一缔约国

若违反了第十条，就视为违反了整个《公约》。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促进和参与和平生物技术活动领域的尽可能充分

的交流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加强《公约》的执行的一个基

本方面。在这方面，《公约》各缔约国应重申决心致力于充分和全面地执行第十条，

特别是鉴于生物技术领域的新近科技发展加大了在缔约国之间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因此，会议应促请各缔约国特别是在这一领域最为领先的缔约国采取积极的步骤，

在平等和无歧视的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和技术转让，尤其是与在这一领域比较落后

的国家进行合作和转让，从而有利于实现《公约》的基本目标。  

 3.  第十条得不到适当执行，会妨碍较不发达的缔约国和发展中缔约国推行其

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计划。因此，缔约国应支持一个防治和消除人、动物和植物中

的新疾病的国际制度，并支持其他的具体方案，包括合作研发疫苗及相关的培训方

案，以增进微生物剂及其他生物剂和毒素所造成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诊断、监

测、预防、控制和治疗方面的国家努力、区域努力和国际努力的效用。建立一个世

界性数据库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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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各国在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微生物学及其他有关领域的现有差距令人关

注。为此，我们呼吁所有缔约国――特别是拥有先进生物技术的缔约国――采取积极

措施，在平等和无歧视的基础上促进技术转让和国际合作，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进

行转让和合作。  

 5.  对于诊断用和治疗用物质和疫苗的生产需要的和植物害虫生物控制方法所

需要的知识、材料和设备的双重用途应用施加限制，是一种直接违反第十条的公然

歧视行为。  

 6.  应认真考虑应用联合国系统内现有的体制手段并充分利用各专门机构及其

他国际组织所提供的可能性。因此，会议应促请各缔约国、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

其权限内采取进一步的具体措施，以促进旨在和平利用生物剂及毒素的设备、材料

和科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以及这方面的国际合作。除其他外，此种措施可包

括：  

(一) 交换相关生物科学领域研究方案的有关信息，并在国际公共卫生以及

控制微生物剂及其他生物剂或毒素所造成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

方面加强合作；  

(二) 在长期基础上有系统地在各国之间更广泛地交换资料、材料和设备； 

(三) 积极促进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接触；  

(四) 在和平应用相关生物科学和遗传工程方面，加强技术合作和援助，包

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方案；  

(五) 促进缔结各项双边、区域和多区域协议，使各缔约国能够在互利、平

等和无歧视的基础上参与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六) 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健和卫生水平。  

 7.  同时，由于现有的促进国际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已经要求联合国秘

书长提议将讨论如何改进体制机制的问题纳入有关联合国机构的议程，以促进旨在

和平利用生物剂及毒素的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此外，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应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专家小组来审议上述问题和提

出相关建议。  

 8.  各缔约国在法律上有义务不对转让加以限制或约束，以免妨碍缔约国的经

济或技术发展或妨碍和平应用生物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因此，在制定国家出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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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时，必须兼顾推广和管制这两方面，而且必须符合无歧视原则。为此，会议

应促请各缔约国承诺审查其关于国际交流和转让的国家条例，以确保这些条例与

《公约》的目标相一致，特别是与第十条的规定相符。  

 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坚信，任何出于政治动机的措施，诸如对设备、材料和

科技知识的转让、开发和推广施加限制的蛮横出口管制制度，都会妨碍缔约国的经

济和技术进步，而且显然违反《公约》的第十条。此外，它们还为其他缔约国不遵

守《公约》的其他条款树立了危险的先例，因而应予以撤消。为《公约》采取的任

何进一步措施也应与《公约》相符，而且须经多边商定。  

 10.  对生物学专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学专家施加任何限制，从而妨碍他

们进修或参加相关的研讨会和培训班和访问相关的信息来源，是与《公约》的文字

和精神相违背的。  

 11.  会议应确认，一缔约国若不让充分遵守了《公约》所有条款的另一缔约国

为和平应用生物学和生物技术而获得设备和材料，后者应有权要求纠正这一情况并

通过体制性措施解决争端。因此，应设立一个适当的独立机构，以促进缔约国之间

的合作和解决因拒绝或妨碍就生物剂的和平使用进行此种交流与合作所引起的一

切问题。  

 12.  会议应再次请联合国秘书长每年提交一份关于第十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以

监督《公约》各缔约国遵守第十条的情况和缔约国之间在执行第十条上建立信任的

情况。会议应促请各缔约国向秘书长提供所需的国家资料，以协助他编写该报告。

此外，应请秘书长探讨一种报告不遵约行为的机制，以确定并纠正违反第十条规定

的行为。  

 

--  --  --  --  -- 

 


